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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 府 采 购 合 同 书

项目名称：2024年阳和工业新区园林绿化养护管理服务采购

项目编号：LZZC2024-G3-070152-GXYD

分标号： 02 分标（古亭片）

采购单位（采购方）：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

中标供应商（承包方）：广西金煌科技有限公司

签订合同地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香桥路 4 号

签订合同时间：2024年 4 月 30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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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政府采购合同

2024 年阳和工业新区园林绿化管护工作承包合同书

合同编号：11NB051517862024201

采购方（甲方）：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

法定代表人： 王力 职务：局长

地址：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香桥路 4 号

联系人：周卫军

联系电话：0772-3512070

联系邮箱：bgs3510479@163.com

承包方（乙方）：广西金煌科技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彭晚英 职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50200340349647B

地址：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大道 453 号

联系人：肖华平

联系电话：15107721362

联系邮箱：

经公开招标， 广西金煌科技有限公司 获得阳和工业新区 古亭 片区（东晋大道以 北 ，包含但

不限于附件所统计的路段，如辖区有附件中未列路段，将直接纳入管护范围）（ 02 标）绿篱、草坪共

512087.06 平方米，园林绿地、铺装 16050.13 平方米、 25994 株乔木、 32424 株小乔木管护资

格，现经双方协商，签订如下承包合同：

一、采购方经招标委托承包方负责对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园林绿化管护工作，承包期为 壹 年，自

2024 年 5 月 1 日至 2025 年 4 月 30 日止。

二、由采购方支付阳和工业新区 古亭 片区园林绿地管护经费， 壹 年的中标经费为人民币 叁佰壹

拾玖万肆仟肆佰叁拾陆元玖角壹分 ¥3194436.91 ，每月承包经费为¥ 266203.07 元。服务费为总包干制，

包含但不限于承包期内承包区域陆续交付使用的新增绿地的养护、各种法定应交税费、员工工资、“五项社

保金”、福利、加班费、水电费、日常行政办公费、办公用品费、培训费、清洁卫生消耗品、绿化养护中必

用的材料和药品费、机械设备费、绿化工人的服装、绿化养护、防虫、补植等各种费用。在承包范围内、供

应商不再向采购方申请任何费用。

三、承包期内，由承包方负责阳和工业新区园林绿化管护工作

（一）负责中标（承包）路段的园林绿化管护。

（二）负责中标（承包）面积内绿化带（含树池）绿化垃圾清理工作。

（三）负责中标（承包）路段内花带石清洗、保洁工作。

（四）负责将清扫保洁的垃圾运送到采购方指定的中转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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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如遇国家、自治区、市重大检查工作时，承包方须按采购方要求对承包路段进行重点管护。

四、承包方养护质量标准及作业要求

（一）阳和工业新区绿化养护质量标准

1.养护精细，无杂草，树池规整，绿植生长茂盛，无死株，无残桩，色彩丰富。

2.修剪精细，剪口无开裂、拉皮现象，造型美观，层次分明。

3.树冠完整、茂盛，具有一定遮阴效果。树干挺直，不倾斜。

4.修剪及时，无徒长枝、病虫枝、枯枝、伤损枝、萌蘖芽。

5.枝下高度合理。人行道、公共绿地枝下高控制在 3 米以上，各路段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提高枝下高，行

道树下缘线整齐。

6.修剪后直径 5cm 以上的伤口及时涂抹伤口愈合剂。

7.行道树存活率 100%，道路绿化带保存率 95%以上，无死株、无缺株。树杆无钉子、铁丝等破坏树干的

现象。

8.绿篱整齐平整，修剪及时，无窜枝。绿植高度适宜，不影响交通视线，无缺株断档、黄土露天现象。

9.草坪平整，无坑洞，无杂草，无退化，叶色浓绿，修剪及时，无入侵道路现象。

10.提倡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病虫害危害控制在不影响观赏效果的范围之内。

11.按技术要求合理施肥，按计划对绿地进行松土，土壤无板结现象，浇水及时，无缺水萎蔫现象，绿

植长势良好，冠幅丰满，叶色健康，草坪无退化现象。

12.养护人员管理到位，机械操作规范，作业时警示设施摆放齐全，安全护具穿戴齐全，安全作业、文

明作业。有预防灾害的措施，对危树及时采取修枝、加固或申报更换等措施，遇灾害性天气及时组织进行抢

扶。

13.护栏、护树支撑等设施安全、完好，符合规范。喷淋设施无损坏，无跑、冒、滴、漏现象。无占用、

堵塞消防通道现象。亭台楼阁、园路铺装、花带沿石、露天桌椅等基建设施稳固完好，干净美观。公益宣传

牌数量达标，无损坏，无污渍。公园、小游园无烟区有明显禁烟标志。停车场设施规范、标志清晰、停放有

序。各类服务站点按要求开放，设施齐备无损坏。

14.补植的乔木与原树种品种一致，规格一致。补植的灌木地被与周围环境相协调。

15.配合采购方做好各项投诉工作。

16.配合采购方做好国家、自治区、柳州市各项迎检工作。

（二）阳和工业新区绿化养护作业要求

1.修剪：每年修剪乔木 1-2 次；花灌木、绿篱根据景观效果适时修剪，每年不得少于 18 次；草坪不得

少于 6次。

2.及时清理死树、枯枝，发现死株 2 天内清除，并及时补种同种类树苗。

3.施肥：新植乔木每年 2-3 次，其他乔木每年 1 次；花灌木 3-4 次，适当追施磷肥、钾肥每年不得少于

1次；草坪每年 3-4 次。

4.浇水：新植树木花卉淋足定根水，之后根据植物生长需要和旱情及时浇足水分，及时排水防涝。

5.病虫害防治：药物防治 3-5 次以上，人工防治 2 次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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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入侵物种防治（红火蚁、白蚁等）：根据灾害等级进行防治，发现入侵物种立即消杀。

7.缺株应及时补植，缺株时间不超过 5天。

8.行道树及时扶正，新补植行道树及时扶架。

9.花坛（台）、绿化带（含树池）每天清扫一次，全日保洁，及时清除树皮上悬挂的杂物。

10.小公园（广场）草砖地坪、道路、凉亭每天清扫一次，全日保洁。

11.承包区域花带石定期进行清洗，保证干净整洁。

12.各项投诉处理在规定时限内完成并回复。

五、古树名木管护要求

对中标（承包）路段的古树名木按标准进行管护，养护费不另计算。

六、考评标准

采购方将安排人员对承包作业质量进行检查，确保作业质量。

（一）每月由采购方根据考核分数支付养护费用。考核分数采用百分制，共分合格、不合格二个质量等

级，考核分数在 90 分（含 90 分）以上为合格，90 分以下为不合格。考核分数在 90 分（含 90 分）及以上拨

付全额承包经费；90 分以下每低 1 分，扣除月承包经费（¥ 266203.07 ）的 1%，以此类推，分数低于 70

分扣减当月承包经费的 50%，分数低于 60 分扣除当月承包经费的 100%（管理单位考核的月平均分）（所有考

核分数均按书面考核表最后得分四舍五入取至整数）。

（二）退出机制：如乙方在承包期间，因考评不合格或作业差错造成恶劣影响（包括但不限于以下 5 点），

只要触发以下 1点，甲方就有权单方面解除本合同并不承担违约责任，由此造成的后果由乙方自行承担。

1.乙方未履行义务，不配合检查，不积极整改，态度恶劣等，经甲方约谈后仍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

求的。

2.单月考评连续 3 次或年度累计 5次低于 80 分（不含 80 分）以下的。

3.因乙方原因出现负面影响，造成严重后果的，或被新区、市级部门通报批评且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

要求的，或造成重大舆情的，或严重影响甲方及新区形象的。

4.在合同期内，乙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失信主体的。

5.乙方应当按时发放工人工资及缴纳社会保险费，如乙方拖欠工人工资，或未按时缴纳社会保险费，或

造成停工，或造成群体性上访事件的，经甲方督促限期整改，而乙方逾期拒不整改或整改不符合要求的。

七、采购方、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一）采购方的权利和义务

1.指定专人作为采购方联系人予以协调工作。加强与承包方沟通，交流情况，互通信息。

2.全面监督指导、检查、验收承包方工作，发现问题及时通知承包方，要求承包方及时整改。

3.如遇特殊情况（如外来人员参观、领导检查等）需要特殊工作时，应提前通知承包方，以便承包方安

排人员和布置工作。

4.有权制定相应的管理措施，监督检查标准等，以保证承包方按照合同及其他双方议定的要求作业。

5.核算和监控养护费用和材料是否按定额标准使用。

6.按合同约定为承包方办理结算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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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甲方对乙方在工作上的困难和问题应提供支持和帮助。

8.甲方视情况有权约谈乙方企业法人。

（二）承包方的权利和义务

1.承包期内，承包方应按照柳州市园林绿化相关标准、采购方要求，合理组织，细心工作，保质保量完

成园林绿化管护工作任务。

2.自行组织对本合同工作项目实施管理所用的一切劳动力、材料、设备和服务等，并承担由此产生的一

切费用。

3.承包期限内，本合同工作项目设备发生减少及毁损的，乙方应及时补齐或修复，并自行承担所需费用。

4.承包方应每月 25 日前向采购方书面汇报园林工作计划及有关措施。

5.承包方应积极听取采购方对园林工作管理的意见，及时整改，认真配合完成其他特殊作业事项。

6.每月 15 日前发放工人工资，如因承包方原因发生拖欠工人工资的情况发生，采购方可扣除承包方拖

欠工人应发工资同等金额的承包金，作为工资发放给工人，并可扣除月承包经费的 10%作为违约金。

7.每月按时为工人缴纳社会保险费（含养老、医疗、失业、工伤和生育保险）。如因乙方原因发生未按

时缴纳社会保险费的，甲方可暂缓支付乙方欠缴的社会保险费同等的承包金并有权扣除月承包经费的10%

作为违约金，待乙方足额补缴后再予以支付剩余费用。

8.承包方应与履行本合同的秩序员人员、保洁工人等全体服务和管理人员签订劳动合同，依法缴纳社会

保险，并提供必要的劳动保护条件，一切安全责任事故或劳动争议、工伤纠纷等均由乙方负责，与甲方无关。

9.承包方应做好职工的安全生产教育，并配备一定的劳动保护必需品以供职工使用。

10.如遇有关部门进行检查、创文明城、重大活动和仪式需承包方外加人员提供保障服务的，承包方应

当予以配合，做好各项工作。如因承包方原因未能通过检查，采购方有权扣除考核分外，还有权要求承包方

承担因此给采购方造成的全部经济损失。

11.重视安全生产，确保工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合同期间，工人由于操作不规范等因素造成的人身、财

产等安全责任事故，由承包方承担一切责任及损失，同时按照本合同相关约定承担违约责任。

12.承包方应及时调整不适应工作需求的管理人员及其员工。

13.承包方应定期对员工进行岗位职责和安全教育，每年学习培训不少于两次，同时进行岗位责任考核，

结果报采购方备案。因管理不当、违规操作发生设备损坏、被盗等安全事故、人员财产损害，对采购方及他

人造成损失的，承包方需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具体办法于合同签订后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14.承包方每月应及时完成未结事项（维修、更换已坏的设施设备，因绿植倒伏、掉落、事故造成的一

切经济损失，按时支付应付水电费、工时费、赔付费等费用）。如承包方未完成，采购方可扣除当月完成未

结事项应支付金额同等的承包金，代为支付上述相关费用，若不足支付上述费用，则采购方可向承包方进行

追偿。如合同期满，承包方应与新的服务商交接好各项工作，完成合同期内未结事项，如承包方未完成，采

购方可扣除最后一个月完成未结事项应支付金额同等的承包金，代为支付上述相关费用，若不足支付上述费

用，则采购方可向承包方进行追偿。

15.承包方在收到采购方约谈企业法人的通知后，企业法人应在 3 日内到甲方指定地点参加约谈。

16.承包方应当按时按质完成采购方安排的其他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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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承包期内，承包经费

（一）承包经费结算方式:承包经费按月支付，承包方根据采购方月末的考核情况，在次月 5 日前将发

票在内的请款材料送给采购方，如有资料不齐需在 10 日前补齐，最后采购方以收到承包方齐全的请款材料

当日为起点，往后 20 个工作日内支付承包方上月的承包经费（采购方因故不能如期支付费用的，应当向承

包方作出说明，双方另行约定支付时间）。

开票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柳州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北部生态新区分局

开户行：柳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阳和开发区支行

账号：70506500000000002501

组织机构代码：12450200MB05151786

地址：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香桥路 4 号

电话：0772-3512070

（二）承包方签订合同之日起 15 日内应授权给银行设立工资专户，并将工资专户信息书面告知甲方。

该账户受甲方监管，甲方对该账户提出监管要求时，乙方应予以响应。且该账户只能用于发放工人工资和缴

纳保险，不能作其他任何操作。

除工人工资外承包经费转账信息如下：

单位名称: 广西金煌科技有限公司

开户行： 中国农业银行公司有限公司柳州阳和支行

账号： 20112901040003935

组织机构代码：91450200340349647B

地址：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大道 453 号

电话：15107721362

（三）本项目预付款为合同总金额的 30%，预付款按月抵扣承包经费，抵完预付款后再按月支付承包经

费，如有扣款，先扣款后再予以支付。如在预付款未抵扣完承包经费就终止服务合同的，乙方应将多出的预

付款退回甲方指定账户，如有违约按合同及招标文件相关条款执行。

九、承包期内人员的安置及相关工作

因园林绿化养护上一家服务公司转移到承包方工作人员的社会保险资料由承包方妥善保管，承包方应及

时按相关法规为已签订劳动合同工的员工续办社会保险和意外伤害险，并妥善保管有关档案资料，不得遗失、

缺失，以备后查。

十、廉洁条款

（一）甲乙双方不得以任何理由向对方人员给付现金、有价证券、实物和其他利益；不得以任何理由安

排对方人员参加宴请及娱乐活动；不接受对方人员明示或者暗示提供工程材料和设备供应商以及劳务等经济

活动的要求。

（二）违反上述规定的，有关部门依据有关法律和规定给予党纪、政纪或组织处理，涉嫌犯罪的，移交

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乙方人员违反上述条款规定的，一经发现，甲方有权即行解除合同，并按照有关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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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追究相关人员责任，给甲方造成的经济损失，乙方应予赔偿。

十一、违约责任

（一）任何一方严重违反本合同约定责任和要求，经督促仍不整改的，导致无法达到本合同签订目的的，

另一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合同，并要求对方赔偿己方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守约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可得利

益损失、守约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赔偿费用/违约金/罚款、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诉讼仲裁费用、

保全费用、保函费、律师费、维权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二）承包方的服务或工作人员的行为导致造成责任事故或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的，采购方有权单方解

除本合同，并要求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全部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守约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

失、守约方支付给第三方的赔偿费用/违约金/罚款、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诉讼仲裁费用、保全

费用、保函费、律师费、维权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三）承包方的服务或工作人员的行为违反法律规定或本合同的约定，采购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并要求

承包方赔偿由此造成的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对守约方所造成的直接损失、可得利益损失、守约方支付给第三

方的赔偿费用/违约金/罚款、调查取证费用/公证费/鉴定费用、诉讼仲裁费用、保全费用、保函费、律师费、

维权费用以及其他合理费用。

十二、本次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作为本合同附件。招投标文件相关条款如与法规相冲突以及未尽事宜以

相关法规为准。

十三、乙方须合法经营。承包期内如发生违法违纪及安全责任事故，均由乙方自行负责，与甲方无关。

十四、不可抗力事件处理

（一）在合同有效期内，任何一方因不可抗力事件导致不能履行合同，则合同履行期可延长，其延长期

与不可抗力影响期相同。

（二）不可抗力事件发生后，应立即通知对方，并寄送有关权威机构出具的证明。

（三）不可抗力事件延续 120 个日历天数以上，双方应通过友好协商，确定是否继续履行合同。

十五、送达条款

（一）与本合同有关的任何通知，均以书面形式送达至本合同双方注明的地址方为有效，书面形式包括

但不限于：传真、快递、邮件、电子邮件。上述通知应被视为在以下时间送达：以传真发送的，在该传真成

功发送并由收件方接收之日；以专人发送的，在收件人收到该通知之日；以挂号邮件或快递发出的，在发出

之后三个工作日；以电子邮件发出的，在电子邮件成功发出之日。无论发生任何原因的退件、拒签、送达不

能等情形的，也均视为在邮寄后的第三个工作日送达。

（二）甲乙双方在本合同中注明的通信地址、电子邮箱地址、传真号码为双方往来信函等文件送达地址；

一方从本协议注明的电子邮箱地址或传真号码发出的电子邮件或传真，视为该方的行为。若一方变更通信地

址、传真号码或电子邮箱地址，应当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对方，否则自行承担由此导致的法律责任。

（三）因本合同履行过程中寄送文件、材料，及因纠纷发生法院、仲裁机构及相关机构送达法律文书需

要，根据本协议中所列的地址、联系电话发出的文件自发出之日视为已送达，无论是否签收，均无需通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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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阳和工业新区古亭片区内园林绿化养护管理项目需求一览表

（包含但不限于以下路段）

序号 路段名称
绿化养护

等级

乔木数量

（株）

小乔木数量

（㎡）

绿篱、草坪数量

（㎡）

铺装面积数量

（㎡）

备

注

1 古亭大道延长线 街道一级 6075 11100 83047.96 0.00

2 阳和立交 A.B.C.D 地块 街道一级 5883 8772 140760.75 0.00

3 东晋大道 街道一级 289 267 8001.33 0.00

4 政和路 街道一级 212 0 0.00 0.00

5 香桥路 街道一级 606 177 3976.93 0.00

6 香桥路市一中外围绿地 街道一级 185 63 10902.67 0.00

7 港城路 街道二级 492 753 2568.32 0.00

8 春苑路 街道二级 112 0 0.00 0.00

9 程阳路 街道二级 127 0 0.00 0.00

10 翠湖路 街道二级 848 1219 13153.84 0.00

11 长安路 街道二级 175 81 834.98 0.00

12 塑英路 街道二级 67 0 0.00 0.00

13 圣塘路 街道二级 1982 563 27126.8 6368.02

14 鼓山路 街道二级 1171 0 2542.59 0.00

15 雨水花园 街道二级 137 0 4710.78 0.00

16 杠山 街道二级 918 0 30449.47 0.00

17
恒大城支一路、支二路、

支三路
街道二级 489 0 13792.5 0

18 静兰桥两侧及和源路 街道三级 3515 6014 94284.04 0.00

19 和源路 街道三级 0 0 39007.51 0

20 网山路 街道三级 206 62 2894.96 0.00

21
古亭大道与阳和立交西

北地块
街道三级 518 1110 7839.30 0.00

22 高速二大队办公楼外围 街道三级 80 200 1068.49 0.00

23 和祥苑外围 街道三级 261 270 796.13 0.00

24 雒容工业园 街道三级 185 324 5538.56 0.00

25 民商居民区绿地 公园一级 1461 1449 18789.15 9682.11

数量小计
25994

（株）

32424

（平方米）

512087.06

（平方米）

16050.13

(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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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响应采购需求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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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中标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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